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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每宗个案会按其性质转介相关政府部门。以下表格所载数据只供一般参考之用。）  

转介的政府部门 

牌照类别 

消防处 

见注(1) 

屋宇署∕独立审查组

∕建筑署 

见注(2) 

劳工处 海事处 地政总署 

见注(3) 

规划署 

见注(4) 

环境保护署 

见注(5) 

机电工程署 

见注(6) 

烘制面包饼食店

牌照 

会 

(如符合以下条

件，便无须转
介：(1)处所总

楼面面积不大
过100平方米；

只用电力作为

燃料；以及没

有涉及明火煮
食和油炸食物； 

或 

(2)处所总楼面

面积为100平方

米或以上，但
小于230平方

米；只用电力

作为燃料；没

有涉及明火煮

食和油炸食

物；以及没有

经营零售业
务。)

- 会 - - 会 

(如涉及在港铁

站内烘制由预制

冷藏面团制成的

烘焙食品，便无

须转介) 

- - 



- 2 -

转介的政府部门 

牌照类别 

消防处 

见注(1) 

见注(2) 

劳工处 海事处 地政总署 

见注(3) 

规划署 

见注(4) 

环境保护署 

见注(5) 

机电工程署 

见注(6) 

冻房牌照 会 会 - - - 会 - - 

工厂食堂牌照 会 会 会 - 会 会 - - 

食物制造厂牌照 会 

(如符合以下条

件，便无须转

介：(i)处所总

楼面面积不大

过100平方米；

(ii)只用电力作

为燃料；以及

(iii)没有涉及明

火煮食和油炸

食物)

- 

(如涉及烤肉和

烤猪，便须转

介) 

会 

(如涉及配制和

出售简单的食

品，例如外卖熟

食、预先配制食

品、三文治、汉

堡包、炸鱼柳∕

鸡翼或鸡髀、饭

盒等，以供在处

所以外地方进

食，便无须转

介) 

- - 会 

(如涉及在港铁

站加热∕保温预

先配制食品和只

须简单处理的食

物以供零售，而

过程中又无须使

用燃料，便无须

转介) 

- 

(如涉及烤肉和

烤猪，便须转

介) 

- 

新鲜粮食店牌照 - - - - - 会 

(如在港铁站内，

便无须转介) 

- - 

屋宇署∕独立审查组

∕建筑署 



- 3 -

转介的政府部门 

牌照类别 

消防处 

见注(1) 

见注(2) 

劳工处 海事处 地政总署 

见注(3) 

规划署 

见注(4) 

环境保护署 

见注(5) 

机电工程署 

见注(6) 

冰冻甜点制造厂牌

照 

- - 会 

(如涉及使用调

配分售机以预制

配料制造软雪糕

∕冰冻乳果∕冰

冻含汽饮料以供

直接零售，便无

须转介) 

- - 会 

(如涉及使用调

配分售机以预制

配料制造软雪糕

∕冰冻乳果/冰

冻含汽饮料以供

直接零售，便无

须转介) 

- - 

奶品厂牌照 - - 会 - - 会 - - 

食肆牌照 

a) 普通食肆

b) 小食食肆

c) 水上食肆

会 

会 

- 

会 

会 

- 

- 

- 

- 

- 

- 

会 

- 

- 

- 

会 

会 

- 

- 

- 

- 

- 

- 

- 

烧味及卤味店牌照 - - - - - 会 

(如在港铁站内，

便无须转介) 

- - 

屋宇署∕独立审查组

∕建筑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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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介的政府部门 

牌照类别 

消防处 

见注(1) 

见注(2) 

劳工处 海事处 地政总署 

见注(3) 

规划署 

见注(4) 

环境保护署 

见注(5) 

机电工程署 

见注(6) 

综合食物店牌照 会 

(如符合以下条

件，便无须转

介：(i)处所总

楼面面积不大

过100平方米；

(ii)只用电力作

为燃料；以及

(iii)没有涉及明

火煮食和油炸

食物)

- - - - 会 - - 

屋宇署∕独立审查组

∕建筑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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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 

(1) 如通风系统涉及使用管槽，而管槽通过安装通风系统的建筑物的任何墙壁、地板或天花板，从建筑物的一个房

间通往另一个房间，本署会把通风系统图则的副本转交消防处通风系统组。

(2) 对于须特别考虑的个案，本署须把申请转介屋宇署∕隶属于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办公室的独立审查组 (独立审查
组)∕  建筑署，以征询特别意见。

(3) 如对土地类别的合法性有重大疑问，或个案须征询特别意见，本署须把申请转介地政总署审批。

(4) 本署会把所有在 2006 年 4 月 18 日或该日以后接到的食物业牌照申请转介规划署，以征询意见，确定有关食物业处

所是否已符合法定图则的规限，惟房屋署、政府产业署、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的处所 除外。

如规划署确认拟经营的食物业处所违反法定图则的规限，本署不会处理有关的牌照申请。

(5) 如食物业处所装有烟囱，本署须把设计图则转交环境保护署，以供参考。

(6) 如在食肆和其他食物业处所内安装食物升降机，而升降机的额定负载不超过 250 公斤，升降机机厢地面面积不超过

1 平方米， 内部高度不超过 1.2 米，  本署须把申请转介劳工处， 以供参考。如食物升降机超出上述额定负载和大小，本

署须把申请转介机电工程署，以征询意见。�����


